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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藝文推廣活動作業計畫 

103年 6月 5日修正 

110年5月13日修正 

112年12月12日修正 

一、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以下簡稱屯區中心）為推動地方的藝文發展，提供 

民眾學習與親近藝術，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學習社會，辦理藝文推廣

活動，包含講座、研習班（營）、假日推廣活動、知性之旅等推廣活動，

特訂定本作業計畫。 

二、藝文教育推廣活動項目： 

（一）講座： 

1.配合屯區中心辦理之藝文活動，推出相關主題之系列講座或巡迴

講座。 

2.依據屯區中心成立之宗旨，策劃關於藝術領域、文化傳承或生活

教育之主題講座。 

3.與其他機構共同合辦或協辦之講座活動。 

（二）研習班： 

1.依據屯區中心成立之宗旨，或配合屯區中心辦理之藝文活動，推

出相關主題之研習課程。 

2.定期辦理為期二個月(或十二小時) 以上之藝文研習活動，每年

至少辦理兩期。 

3.不定期辦理短期研習活動，以推廣藝術文化教育為主。 

4.與其他機構共同合辦或協辦之研習活動。 

（三)假日推廣活動： 

不定期配合屯區中心辦理之藝文活動或民俗節慶，推出相關主題之

家庭親子研習活動。 

（四）知性之旅：不定期辦理知性之旅，活動內容包含藝術類、生活技藝

類、生活休閒、文化深度、生態之旅等，藉以促進家庭及親子間之

互動及帶動社區藝文發展。 

三、收費標準及優惠方式： 

（一）收費標準： 

1.各項活動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或

其他支出成本計算費用。 

2.講座：依前項辦理，如有編列預算或配合屯區中心藝文活動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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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單位經費補助或贊助，則免收費。 

3.研習活動：依時間長短、活動內容、講師費及材料費等支出成

本收取報名費，定期及十二小時以上之研習，收費新臺幣一千

元至六千元整。 

4.假日推廣活動：每場活動收取報名費新臺幣五十元至一千元整。

如有編列預算或配合屯區中心藝文活動特別推廣或由其他單位

經費補助或贊助，則免收費。 

5.知性之旅活動：每梯次活動依時間長短、活動內容、車資、保

險、活動材料、膳宿…等，依實際所需費用收取報名費。 

6.各項活動收費得另依實際辦理內容或收支情形，簽准後辦理。 

（二）優惠方式： 

1.為鼓勵舊生持續報名屯區中心辦理之各項活動，一年內滿2次以

上、或同時報名參加屯區中心藝文研習活動2種以上者，並出示

持有報名收據或證明者，二年內（自第3次報名日期算起），研習

費用9折優惠。 

2.為鼓勵屯區中心員工利用公餘修習，並鼓勵員工家眷共同參與營

造藝文生活，凡屯區中心之現職員工、現職員工之直系親屬參加

屯區中心辦理之藝文研習課程，可享八折優待。惟此優待僅對屯

區中心之現職員工暨直系眷屬，不包含員工之其他親友。 

3.為鼓勵屯區中心志工參與藝文活動，促進個人成長，建立與屯區

中心之情感，凡屯區中心之志工服務滿一年（值勤時數達每年標

準）報名屯區中心辦理之活動，可享八折優待。 

4.身心障礙人士、外籍配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憑相關證明文件

經審核通過可享5折優惠。 

5.其它鼓勵參與之優惠辦法，經簽請屯區中心主任核可後，於各項

活動簡章中另敘明優惠週知。 

6.學員無故曠課(未請假)超過二堂以上者，不適用上述優惠方式。 

四、作業方式： 

（一）依各活動簡章辦理報名手續。 

（二）每梯次活動報名人數未達預收人數之二分之一，則不予開班；如該

活動具藝術教育及文化推廣之必要，由屯區中心評估後，得保留決

定開班與否之權利。 

（三）為保障一般民眾權益，屯區中心得將部分研習課程經公告限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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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心志工報名人數限課程人數二分之一，其餘將保留於一般民眾

報名；若於開課前3日未額滿，則開放屯區中心志工報名。 

（四）完成開班即不受理退費，開班後第一堂課前可辦理轉班，但以一次

為限，報名費依實際課別收支多退少補。 

（五）凡中途插班者，屯區中心保有同意插班之權利；並經評估：學員人

數未達飽合、程度或進度不影響其他學員並取得授課老師同意，於

開課1/4（約3堂課）課程後，仍有興趣加入之學員，則以全額費用

計以單堂課程計算方式收取研習費用。 

(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事由取消者，於開課三日前可全額

退費、申請轉班或延班，開課後則依比例退費。 

(七)研習活動課程開班後不受理退費，如有特殊因素可辦理轉班或延班

(以一次為限)，或依上課比例退費，逾二分之一課程後即不退費。 

(八)各研習班如未達開班人數者，由屯區中心通知報名學員，持「自行收

納統一收據」繳款人收執聯於開課一週內辦理轉班或全額退費。 

(九)各項藝文教育推廣活動，所需經費以收支對列方式辦理；另不足部分，

以屯區中心編列之預算支付。 

五、各類藝術教育及相關研習活動之收費、優惠及作業方式，另依該簡章規定

辦理。 


